
这次黑洞图片爆炸性传播引

发版权方面的争议，其实是

一件好事。它有利于让人看

到“被钓鱼”的危险，也让人

看到尊重图片版权的重要

性。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丰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4.12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魏英杰 电话：85312359 24

时评·个论时评·个论

没有人希望这个社会出现

那么多“职业打假人”，可如

果商家一个个都是规规矩

矩地生产经商，“职业打假

人”又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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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堵、处罚违停乱停的

做法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

解决好民众停车难的问题，

不能方便了管理，却困扰了

民众。

从今年年初开始，浙江在线新闻热线就

陆续接到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部分居民反

映“停车难”问题。据报道，丁兰街道 17 万常

住人口，核心商业区超过 100 家沿街商铺，道

路两侧却没有一个地面公共停车位。

应该说，丁兰街道不设地面公共停车位，

已经实实在在给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带来了困

扰。有当地居民就因将车停在路边买了两个

包子就收到了“违停信息”；也有人反映，自己

只停车吃了碗面条，就收到了违停信息。而

一些沿街商铺的店主也表示“没有地面公共

停车泊位，生意越发惨淡”。而从丁兰街道日

均查处违停 700-800 辆车这一数据来看，这

一矛盾已经相当突出。

这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了。

2015 年、2016 年，当地交警部门因接到相当

一批居民投诉丁桥路面违停严重，就花了大

力气整治违停，还取缔了 2014 年前由政府、

街道划定的地面停车位。此后，这一矛盾便

延续至今，不断有当地居民和商户通过各种

渠道反映，“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实地调研，在

丁兰街道部分道路上设置小数量、小规模的

公共停车位。”

虽然造成这一矛盾有其历史的规划不合

理的原因，也有当下城市治堵的现实要求，但

民众的停车需求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在此过

程中，交警部门和丁兰街道对此也有过一些

尝试，比如多次协调动员部分小区开放内部

停车场，允许外来车辆进入临时停车；与一些

综合体沟通，拿出一定车位作为公共停车使

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远水解不了近

渴”，何况外来车辆停到同样车位紧张的小区

里的做法也难以落实。

城市治堵、处罚违停乱停的做法无可厚

非，但前提是要解决好民众停车难的问题，不

能方便了管理，却困扰了民众。管理管理，不

仅有管，也要有理，这个“理”既是理解民众的

“理”，也是理顺矛盾的“理”；如果只有管，而

没有理，矛盾就会一直存在，而且还会越积越

深。丁兰街道停车难问题从 2016 年至今，

依然有诸多居民在通过各种渠道投诉、反映，

就是例证。事实上，有效的管理就应该是更

具人性化的管理，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而不

是简单粗暴的“以罚代管”，更不能置之不理。

或许，在有关部门看来，没有地面车位只

是多走几步路的小事。但现实中，往往越是

小事，就越能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在

解决停车难方面，杭州市有诸多有益的探

索。而具体到丁兰街道的问题，一些好的经

验仍然是值得借鉴的，比如，一些街道采取限

时停车，只要在规定时间内的临时停靠，都不

算违法违章，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方便到

民众；又比如，一些街道采取错峰停车的方

式，早晚高峰一律不能停车，而其他时间段则

允许停车，这也不失为一种灵活的解决办法。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还在于有

没有用心。当下，我省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三

服务”，其中一个服务就是要服务群众，要求

深入了解群众，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停车难看起来是“小事”，却关乎到民众

的获得感。因此，只有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

气解决好这一“小事”，才能形成改革发展的

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丁兰街道停车难，事关民生非小事

知假买假的打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

否有权主张商品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近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公布的一起民事纠纷判例，对上述

两个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这份二审判决书

明确表述，“即使是社会公认的职业打假者购

买生活资料时，也改变不了其消费者的身

份。”“当所有的消费者都觉醒了，都成为潜在

的打假者了，那么制假、售假的行为也就失去

了市场。”

这份文风“泼辣”、直面假货的判决书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谓的知假买假者就是俗称的“职业

打假人”。这个颇受争议的“行业”一直处

于灰色地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相

对于销售者和生产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场

交易中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为了

个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

活动或者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务的，就应当认定为“为生活消费

需要”的消费者，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

整的范围。问题是，知假买假者的行为到底

是为了生活需要，还是以营利为目的呢？对

于这条法律的不同解读导致了截然不同的

判决结果，知假买假者的维权官司多以失

败告终。

应该说，何为生活需求，何为营利为目

的，本就很难认定。什么是职业打假人，什么

又是普通消费者，界线又如何划分呢？普通

打假者打假多少次就转变成职业打假者呢？

这里面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

有人质疑知假买假的正当性，认为这是

不劳而获，是变相的敲诈。这种道德化的指

责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打假也是个技术活，

知假的深谙造假者的各种猫腻，可因为法律

不支持不敢打假；不知假的因为相关知识匮

乏，看不出门道又无从打假，只能吃哑巴亏。

这样一种局面于打假不利，于售假的商家而

言倒是莫大的利好。他们怕的不是游兵散勇

式的维权，而是知假买假者的定点清除。 而

且，如果能让市场上的无良商家多点忌讳，让

假冒伪劣产品少一点，即便是“职业打假人”

又有何不可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中院的这份判决

书看点不在于有没有给知假买假者松绑，而

在于看到了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症结所在。引

发维权官司多发的根本原因不在消费者身

上，而在产品在无良商家身上。身正不怕影

子歪，不做亏心事又何惧鬼敲门？没有人希

望这个社会出现那么多“职业打假人”，可如

果商家一个个都是规规矩矩地生产经商，“职

业打假人”又从何而来呢？

打假的事人人有责。青岛中院的判决传

递了一个朴素的司法理念，打假是好事不是

坏事。法律规定成功的打假者有权主张惩罚

性赔偿金，表明法律鼓励打假。“职业打假人”

何时消失取决于我们面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态

度。如何完善维权方式、监管方式，才是社会

应该考虑的问题。

职业打假，有何不可职业打假，有何不可

今天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黑洞是怎么一

回事，但是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拍到”的黑

洞照片，还是引起了朋友圈的刷屏。除了新

闻机构的直播外，大多数黑洞照片都是以海

报的形式出现，上面除了黑洞，还有一些机构

的标识和二维码。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很难

说这样的海报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它展示

的只是一种自己的创意，这可以理解为品牌

传播。这一类的营销有很多，扫海报上的二

维码进去，都是相关企业的宣传。

现在这些机构可能面临侵权指控。据视

觉中国发布的声明，他们从欧洲南方天文台

获得黑洞照片的“编辑类使用授权”（其他新

闻机构如新华社也获得了这个权利），但是并

未获得商业类使用权，如果图片用于商业目

的，可能会面临风险。

很多自媒体经营者担心，视觉中国会向

他们发起维权行动。考虑到使用这张图片的

机构是如此之多，视觉中国或许可以靠维权获

得一大笔收入。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碰瓷式

维权”——事先并没在显著位置做具体声明，

等别人使用后发起维权诉讼，甚至有自媒体发

出“天下自媒体苦视觉中国久矣”的感叹。

视觉中国确实发起过不少维权行动，这

完全能够理解。作为一个图片分发机构，版

权收入本来就是他们的核心业务。这次的困

惑在于，黑洞图片作为人类科技的结晶，其发

布方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官方网站上声称，人

们可以自由下载这张图片，也可以用于“商业

用途”，前提是遵守许可规定。

问题在于，有人把“许可”理解为在图片

上署名就行，而视觉中国的理解则是“经过同

意”，也就是事先的请求。正是这种理解上的

含混，让声明版权的视觉中国成为众矢之的，

遭受诸多批评。这是很罕见的场景，那些平

常经常抱怨别人抄袭的人，现在却开始讽刺

别人来维权。这种局面反映出自媒体时代图

片维权的某种悖论。

和文字相比，图片的本质就在于其可复

制性，它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人们在看到一

张照片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它的版权。人们

可以轻易在网上搜索到一张照片，大多时候

也不知道是谁“拍摄”或者“制作”。另一方

面，尽管很多图片的版权方会在上面打下水

印，照样难不住那些“盗用”者，人们可以轻易

抹掉水印。

老实人会对图片被盗用感到无可奈何，

而“聪明人”则从中看到了商机。有些图片机

构，会故意弄一些“创意图片”，放在网上，图

片并不标明版权方任何信息，但是他们却会

密切关注图片的传播情况。搜集和固化证据

后，提出高价索赔——一张图可以索赔上万

元，而那些“无意的侵权者”因为怕打官司或

者麻烦，往往会寻求“和解”，赔偿数百数千

元，这恰恰中了“钓鱼者”的下怀，他们虚张声

势，所求的不过如此。

就这个意义上，这次黑洞图片爆炸性传

播引发版权方面的争议，其实是一件好事。

它有利于让人看到“被钓鱼”的危险，也让人

看到尊重图片版权的重要性。对那些动不动

利用别人图片进行PS创意的营销者，这更是

一个提醒，并不是每次图片都像黑洞照片这

样具备“公共属性“。

黑洞图片背后的“版权黑洞”


